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时，公司没有要求职

工林式江（化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当她办

完离职手续进入一家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

企业工作 20多天后，公司突然通知她履行竞

业限制协议，并接连给她发放 2 个月的经济

补偿费用。她不同意公司的要求，仲裁机构

则裁决支持公司的请求。

一审法院审结本案时，林式江已经离职

12 个月，该时间正好与她和公司约定的竞业

限制期限相吻合，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林式江

无须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公司认为，双

方曾经约定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

审理期限扣除，因此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

3月 11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是否履行竞业协议离职时未确定

林式江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入职北京市

海淀区某公司，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

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止，

其中约定林式江担任高级总监。该劳动合同

到期时，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此外，双方还于 2019 年 2 月 1 日签订一

份《不竞争协议》，其中第 3.1 款约定：公司可

以在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日或之

前，作出要求林式江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选

择，也可以作出放弃要求其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的选择。若林式江在离职之前或之后均没

有收到公司关于是否要求其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的决定，其有义务主动向公司询问该决定。

第 3.3款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从林式江离

职之日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

的月数根据公司向林式江实际支付的竞业限

制补偿费计算得出。但是，如因履行本协议

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则上述竞业

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

即林式江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

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

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

林式江主张，根据第 3.1 款约定，公司至

少应在她离职时告知她是否须履行竞业限制

义务，而公司彼时并未对她进行告知，故她认

为公司已经解除了《不竞争协议》，解除时间

即为她离职时间，解除方式为公司未作出要

求她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决定，且在离职清

单中记载不向她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公司则认为，在为林式江办理离职手续

及 2022 年 3 月 24 日的通知中均明确要求林

式江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可见，公司已经作出

了选择。

公司要求职工继续履行协议

由于林式江不同意公司的主张，公司以

违约为由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庭审中，公司提交 2017 年 3 月 9 日为林

式江办理离职手续的清单，该清单载明：“如

本人收到公司发出的《竞业限制补偿金通

知》，则本人将严格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否

则，本人认可并同意公司无须向本人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金且本人无须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该确认内容下方本人签字处有“张某

（代）”字样。

林式江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离职

手续清单是劳动者办理工作交接的手续文

件，不应附加放弃劳动者合法权利的格式条

款，故该清单中所列格式条款无效。

另外，公司提交 2017 年 3 月 24 日通过

EMS 快递方式向林式江发出《关于要求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和领取竞业限制经济补偿费

的告知函》，载明：“公司告知并要求你遵守

《不竞争协议》，全面并适当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林式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

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结合查明的案情，仲裁裁决林式江双倍

返还公司 2022 年 3 月、4 月竞业限制补偿金

共计 177892 元、林式江继续履行对公司的竞

业限制义务。

扣除审限损害职工合法权利

林式江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

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不竞争协议》第 3.1

款约定，林式江离职时未收到通知并不必然

免除其竞业限制义务。另外，离职手续清单

载明，林式江如收到公司发出的《竞业限制经

济补偿金通知》，将严格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由此可见，彼时公司仍未免除林式江的竞业

限制义务。公司在林式江离职尚不足一个月

的时候向其发出告知函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金，完全符合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补偿金的

支付金额、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因此，林式

江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竞业限制

义务。

同时，一审法院认为，《不竞争协议》第

3.3 款约定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

审理期限扣除是错误的。在林式江的竞业限

制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林

式江向公司双倍返还 2017 年 3 月、4 月竞业

限制补偿金共计 177892 元、无须继续履行对

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

针对公司的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从劳动

者择业自由权角度来看，仲裁及诉讼程序的

审理期限并非具体确定的期间，将其作为竞

业限制期限约定内容不符合竞业限制条款

应具体、明确的立法目的。加之劳动争议案

件的特殊性，公司约定使得劳动者一旦与其

发生争议，则其竞业限制期限将被延长至不

可预期且相当长的一段期间。这就造成劳

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在一定期间内处于待定

状态。

从司法救济权角度来看，如果仲裁及诉

讼审理期间劳动者仍须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那将使劳动者陷入“寻求司法救济则其竞业

限制期限被延长”“不寻求司法救济则其权益

受损害”的两难境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

动者的司法救济权利。而用人单位无须与劳

动者协商，即可通过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方式

单方地、变相地延长劳动者的竞业限制期限，

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其法定责任，该情形属于

《劳动合同法》第 26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

其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应属无效。

由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

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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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与公司产生竞业限制纠纷，一审审结时职工已离职 12个月，该期间正好与竞业限制期限相吻合——

打完官司打完官司，，公司说竞业限公司说竞业限制期限要重计制期限要重计？？
职工离职后，与公司就是否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产生纠纷。围绕竞业限制期限是

否该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期限，双方产生争议。法院认为，从劳动者择业自由权角度来

看，仲裁及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并非具体确定的期间，将其作为竞业限制期限约定内容

不符合竞业限制条款应具体、明确的立法目的。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蒋逸舟 徐冰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大龄员工不会线上请假被解雇案引发

热议。法院依法认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违法，支付赔偿金 10万余元。该案审理法官

在释法时表示，应给予“银发”劳动者“适老”

人文关怀。

法院查明，辛某今年 59 周岁，于 2012 年

5月入职某配件公司从事车间工作。2019年

4月，公司发布了一则公告，要求所有员工请

假需通过企业微信线上操作，如无请假流程

而自行不来上班的，视为旷工处理。

2023 年 1 月 9 日，不熟悉电脑操作流程

的辛某请年轻同事帮忙，在企业微信中提交

了年休假申请，时间为 1 月 10 日至 20 日，公

司予以批准。

待辛某已经开始休假后的 1 月 11 日，公

司发出《春节放假公告》，安排辛某所在生产

车间于 1 月 16 日至 27 日放假，1 月 28 日、29
日因调休正常上班。

到春节假期后的 1 月 28 日早上，因多名

员工未按时返岗，辛某所在车间代组长在微

信工作群要求未到岗人员通过线上流程补请

假。当天晚上，辛某给代组长发微信，告知其

于 1 月 31 日返岗。1 月 29 日下午，辛某又在

公司主管来电时称其不会线上操作请假，再

次以口头方式提出返岗后补请假。

尽管辛某已通过微信、电话方式请假，

但公司并未告知准假与否，且在 1 月 31 日以

辛某连续旷工 3个工作日为由宣布解除劳动

合同。

辛某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并支付经济赔偿金 10 万余元，仲裁委支

持了辛某的请求。公司不服，诉至太仓市人

民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后，确认该公司解除与辛

某 的 劳 动 关 系 违 法 ，须 支 付 辛 某 赔 偿 金

109997.8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苏州中院审理后认为，辛某不存在旷工

主观意图，依据现有事实也不足以认定辛某

构成旷工。仅依据辛某违规请假的行为，不

足以对该配件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秩序造成重

大影响，亦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信赖基础彻

底丧失且无法修复致客观上无法维系劳动关

系，由此辛某违规请假行为尚不足以达到该

配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其未能

及时完成请假审批流程不应导致解除劳动关

系的处罚后果，配件公司据此解除与辛某的

劳动合同显失妥当，实质损害了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辛某由此主张配件公司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及赔偿金应予支持。

据此，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在数字化、老龄化叠加的用工趋势下，

用人单位在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时应给予年

龄较大的老员工适老的人文关怀。”苏州中院

民事审判第四庭（苏州劳动法庭）庭长沈军芳

表示。

沈军芳表示，对于年龄较大的老员工，用

人单位在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时更加应当秉持

审慎包容的原则，不应过于苛责，应充分考虑

年老劳动者的行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是否

对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秩序造成重大影

响、是否造成双方之间信赖基础彻底丧失且

无法修复致客观上无法维系劳动关系等因

素，判定其行为是否达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基于劳动者未严

重违反规章制度即径行解除劳动关系，劳动

者据此要求确认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并主张赔

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9岁员工不会线上请假被解雇案引发热议，法官释法阐明审判理由——

应给予“银发”劳动者“适老”人文关怀

本报讯 盲盒已线上拆封、网购演出门票……这些情形

是否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涉“七日无理由退货”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该

院合理界定“不宜”退货商品类型，规范“七日无理由退货”

规则的适用标准。

据介绍，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

理涉“七日无理由退货”消费纠纷案件 679 件，案件数量总

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宜’退货商品的范围认定难。部分经营者对非‘不

宜’退货商品，通过在销售页面标注‘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

货’，随意扩大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北京

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指出，目前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

货”的确认程序设置标准并不统一，对于盲盒等新类型商品

是否可以界定为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成为消

费者和经营者之间争议的焦点。

北京互联网法院准确审查“不宜”退货商品类型，实现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不宜”退货商品需进行

个案审查，不应仅以经营者标注“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

作为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标准。

对于互联网销售的盲盒类商品，经营者充分告知提示且

消费者单次购买时确认，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在

一起典型案例中，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某文化创意公司明确

告知韩某购买的“福袋”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换”，拆“福袋”

前明确提示“是否确认拆袋”，在韩某通过拆“福袋”知晓商品

系列款式的情况下，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换”规则，故驳回

韩某退款的诉求。

对于网购的演出门票，法院认为，记载演出名称、时间、

地点等内容的观演凭证类商品，网购方式不会影响消费者

获取此类商品的全部信息，以及造成消费者认知和判断的

阻碍；结合这类商品时效性、有限性及不记名的特征，经消

费者在购买时确认的，可认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法文）

北京互联网法院合理界定“不宜”退货商品类型

盲盒已线上拆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本报讯（记者卢越）“网红达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探店”视频并附链接推荐餐厅，算不算广告？消费者到

店后发现“货不对板”，谁来担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

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披露了这

起以“探店”视频形式违规发布涉食品安全广告行政公益

诉讼案，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予

以督促整治。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 MCN 机构（专业培育和扶持

网红达人的经纪公司或机构）旗下的“达人”，系某短视频

平台上“视频带货榜”排名前列的用户。该“达人”以普通

消费者身份发布视频，分享评价多家餐饮店铺的食品口

味、服务水平，并在视频下方附加了相关购物链接，但未

在视频中显著标明“广告”字样。有消费者评价其购买后

发现所涉店铺存在食品质量不达标、实际价格与推广视

频宣传的价格不符等问题。

北京铁检院发现该案线索后立案。经查，该类视频

系 MCN 机构接受相关店铺委托后拍摄，但旗下“达人”

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社交平台进行店铺分享，意图通过

作出优质评价，诱导消费者出于对“达人”的信任进行消

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 9条规定，通过知识介绍、体验

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

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字样。

2023 年 9 月 21 日，北京铁检院向昌平区市场监管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规范

“达人探店”等行为，加强“广告”标识使用，进一步加强对

辖区互联网广告发布者的监督管理。

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调查涉案 MCN 机

构旗下 8 名“达人”发布互联网广告方面的相关违法情

况，制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涉案 MCN 机构全面整

改；在全区开展的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工作中，共查处互

联网广告违法案件 354件，罚没款项 132.73万元。

最高检发布涉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检察公益诉讼督促整治“假探店真广告”

后厨下班遇事故身亡却不被认“员工”
法院认定酒店进行了较强程度劳动管理，存在劳动关系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实习生龚淑钰）劳动者在酒店从

事后厨工作，某天下班后发生交通事故意外身亡，酒店拒不

承认双方劳动关系。法院凭借存在较强程度劳动管理和工

资转账记录，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2021 年之前，王某同应聘入职新疆某酒店（以下简称

“酒店”），从事厨房砧板工作，酒店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也未购买社会保险，每月工资通过银行卡支付，发放记

录备注为“王某同酒店后厨工资”或“王某同后厨工资”。

2023 年 1 月 18 日，王某同在酒店工作至 21 时以后离

开。当天 22 时 46 分，王某同在推行二轮自行车步行过程中

与一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王某同死亡。后经交警

认定客车驾驶员李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王某同无责。

后王某同亲属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确认王某同与酒店存在劳动关

系。仲裁裁定确认王某同与酒店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酒店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遂诉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芳

草湖垦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王某同在酒店后厨从

事砧板工作，其与酒店均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诉讼过程中，证人余某称在事发期间是由他雇王某同在酒

店工作。经查，余某在事发前后均为酒店员工，并领取工

资，事发前后余某亦未向王某同支付过报酬，余某的证言无

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余某的证言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王某同在酒店从事厨房砧板工作至事发当

日 21 时以后，由此可见，酒店对王某同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

的管理属性较强，酒店对王某同进行了较强程度的劳动管

理，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酒店不服，上诉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萌娃”学安全

上海金山法院

涉10名超龄务工者劳务纠纷快速化解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谢谢，谢谢……”

张大爷从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丽娜

手中接过信封，“这 700 多元钱是我的辛苦

钱，现在终于把钱要回来了！”日前，金山区人

民法院“解纷直通车”平台与民事审判庭联合

廊下镇司法所快速化解涉及 10 名务工人员

的劳务合同纠纷，为这群平均年龄超 70岁的

老人讨回了被拖欠的工资。

年前，“解纷直通车”平台收到了廊下镇

司法所在“纠纷调解”栏目上报的 10 起劳务

纠纷。原来，2021年 9月，10名老人在包工头

张某的带领下至位于廊下镇的某电气公司完

成种植树木及草皮的工作，后劳务费用一直

未结清，老人们多次催讨无果。此时已临近

春节，王丽娜始终未能联系上当事人，电气公

司已放假，张某则处于失联状态。春节假期

后，王丽娜与企业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在廊

下镇司法所的组织下，双方当事人决定线下

调解，法官现场指导。

“目前，老人们拿到钱款达成和解是对企

业影响最小的解决办法，我们将以最快的速

度发送撤诉裁定书。”王丽娜一一回应企业负

责人提出的担忧。最终双方达成一致，企业

当场代为支付所欠劳务费。

近年来，金山区人民法院“解纷直通车”

平台通过专题培训、指导调解等方式，加强对

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支持，与多部门协调

联动，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推

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王丽

娜提醒，企业在运营中应注意劳务外包的劳

务费支付管理，避免出现第三方将企业已付

劳务费卷款失联的情况。劳动者在工作中要

注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发现问题，及时采

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

3月18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在一家幼儿园，与孩子们一
起互动交流。

连日来，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开展“萌娃”学安全活动，组织民警走
进辖区幼儿园，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通讯员 吉喆 摄


